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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区2025年度博士生求职面试补贴

申报指南

一、政策条款

对以就业为目的，来光明区参加用人单位面试的青年博士，给予最高2000元的一次性食宿交通补贴。

二、支持对象

自本指南印发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来光明区用人单位（不包括财政全额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参加面试的在读或毕业5年内的博士研究生。

支持事项

（一）支持方式：采用事后资助方式。
（二）支持标准：对在光明区面试期间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给予一次性补贴，其中，在光明区用餐补贴最高标准为100元/人/天、住宿补贴最高标准为300元/人/天，补贴时限不超过2天；乘坐飞机、高铁、火车、长途客车参加光明区面试往返交通补贴标准为票据金额的50%；补贴总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元。以交通、食宿票据为准，低于最高标准部分据实补贴。

四、申报材料

（一）光明区2025年度博士生求职面试补贴申请表。

（二）个人身份证明。

（三）面试通知书、邮件等参加光明区用人单位面试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

（四）用人单位出具相关面试证明（加盖公章）。
（五）乘坐飞机、高铁、火车、长途客车参加光明区面试的交通费用票据；在光明区住宿、用餐费用票据。

（六）在读博士生提供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由学校教务处提供的在读证明，已毕业博士生提供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七）个人银行卡账户。
五、申报时间和地点

（一）网络申报时间:自指南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

（二）网上申报平台: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
业务咨询电话：0755-21389050
六、申报程序

（一）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进行用户注册，搜索“光明区博士生求职面试补贴”，点击“在线办理”，选择光明区提出补贴申请。
（二）受理。光明区人力资源局收到补贴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申请资料完备、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予以受理；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原因。
（三）审核。光明区人力资源局自受理补贴申请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审核，申报信息不准确、材料不完整，审核不通过。

（四）公示。区人力资源局按规定对拟补贴的对象、项目、金额等信息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有异议的，经过调查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不予补贴并告知申请人；公示无异议的，或有异议但经过调查异议不成立的，进入发放环节。

（五）发放。光明区人力资源局于公示通过后按规定程序将补贴一次性发放至申请人个人银行账户。

七、受理机关

深圳市光明区人力资源局

八、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于申请人提供虚假资料骗取补贴的，一经查实，光明区人力资源局应立即停止发放或追回补贴，申请人不得再享受该项补贴政策；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该补贴每位申请人只可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逾期未提出申请，视为放弃该补贴。
（三）补贴资金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将按申请人最后一次提交申请时间先后顺序予以发放。

（四）本申报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最终解释权归属光明区人力资源局。

附件：1.光明区2025年度博士生求职面试补贴申请表

2.面试证明（模板）
附件1
光明区2025年度博士生求职面试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在读/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面试单位名称
	

	面试单位地址
	

	交通补贴金额
	

	住宿补贴金额
	

	用餐补贴金额
	

	个人银行账户
	开户行名称：                 银行           支行

	
	账号：

	申请人承诺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及信息内容均真实有效，因申报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                              年    月    日    


附件2

面试证明（模板）

兹证明，姓名：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

于___年__月__日到我单位参加________（岗位名称）面

试，面试地点为______________。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